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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神喜悅的義人 

 

講員：卓甫敬牧師 

教會：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華人基督教聯合會城西堂 

日期：2019年 10月 27日 

節期：聖神降臨節後第廿主日 

經文：路加福音 18:9-14 

 

《路加福音》18:1-14提到兩個有關公義的比喻，若對照來看，可以發現兩者之間

微妙的關聯性。《路加福音》18:1-8，重點在於要人常常禱告，不可灰心，比喻是從不義

的官說起，結論是神會審判，為人申冤；而《路加福音》18:9-14，對象是仗義藐視別人

的，比喻就從自義的人說起，結論是神有判斷，自高的必降為卑。 

當我們思考義人的問題時，首先我們要問的是：世上到底有沒有義人？《傳道書》

7:20節說：「時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，世上實在沒有」；《羅馬書》3:10a也說：「沒

有義人，連一個也沒有」。但我們想到《創世記》提到：「挪亞是個義人，在當時的世代

是個完全人。挪亞與神同行。」(創 6:9) 這一來，聖經似乎產生矛盾，說法不一致了。

其實查考原文，裡面說的義人，是指行為及品格方面是公正的；而完全人，有一個意思是

指全然與真理的事實一致的。再加上《創世記》6:9有記著「挪亞與神同行」，我們就可

以這樣去理解，犯罪墮落後的人，本質是上罪人，不是義人。但挪亞與神同行，他不跟當

世代敗壞的風俗走，相反的是存著敬畏神的心，晝夜思想神的話語。他言行舉止，思想意

念都符合真理，沒有屬血氣、敗壞行為的表現，信仰生活是一致的，因此神就看他為「義

人」。 

有了這個沒有義人的前提之後，我們再探討耶穌說的這個比喻，就可以看出裡面的

問題了。耶穌是針對「仗著自己是義人而藐視別人的」說，「仗著」有使人接受某種觀

點，或藉著勸說贏得，或被說服進而相信的意思。換句話說，「仗著自己是義人而藐視別

人的」，不見得是義人，或根本就不是義人，但自己說服自己，或有人幫他定位，結果這

人就接受別人的勸說、奉承，看自己是義人。他是活在錯誤自我認知的假象裡，卻還得意

洋洋。耶穌在比喻中指出這類的人叫法利賽人。聖經多次提到這類人，他們雖然看重律

法，也過分別為聖的生活，但約翰和耶穌卻都說他們是毒蛇種類 (太 3:7;12:34)，另外

耶穌也明白的說他們是假冒偽善的人，並且警告他們：他們有禍了! (太 23:1-36) 

耶穌的比喻中還提到鮮明的對比稅吏，從背景的考查中知道，他們是替羅馬政府向

猶太人收稅的商人，不是官員。他們因為有權力，就趁機向猶太人大敲竹槓，飽入私囊。

所以許多人瞧不起、厭惡他們，拒絕和他們往來。《路加福音》18:9-14這段經文，是要

我們以法利賽人作為借鏡，思考我們要怎樣成為神喜悅的義人。這裡我們有三方面的領

受: 

一、謹防作假冒偽善的義人 (v.11-1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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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文 11節說:「法利賽人站著，自言自語地禱告」，我們可以想像，他是單向式，

充滿信心，自鳴得意的禱告。他的禱告，反映出信仰裡，三個嚴重的問題： 

第一，道貌岸然的敬虔：他說「神啊，我感謝你」，我們從他接著感謝的內容裡就

可以知道，這是公式化、專業化，非常八股的開場白，既沒有感覺，情感的流露，也不是

發自內心。《馬太福音》15:7-8，耶穌說：「假冒為善的人哪！以賽亞指著你們說的預言

是不錯的，他說：『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卻遠離我。」神要的是人心靈和誠實，表裡

合一，口是心是，沒有偽裝、包裝的敬拜。包括禱告、讀經、唱讚美詩、聆聽信息…，都

要人到心也到，專心的進入狀況，這才是當有敬虔的態度。 

第二、惡意的否定比較：他說「我不像別人勒索、不義、姦淫，也不像這個稅

吏。」這句話引出法利賽人之前對神發出的感謝，是帶刺帶諷的感謝，是想在神面前邀

功，要神知道他有多麼的守規矩，多麼的聖潔、公義、良善…。他是藉著“感謝神”，來

貶損他人，傷人自尊。但神向人所要的卻是：「行公義、好憐憫、從謙卑的心，與神同

行！這才是真正的善。」(彌 6:8） 

第三、刻意的突顯自我: 他說「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

一。」法利賽人的感謝，像是在自我標榜，企圖把他做的事，刻劃在世人看得見的“功德

版”上萬古流芳。他巴不得周圍的人都知道他是個“虔誠”又“標準”的信徒。但主耶穌

的警告卻是說，不論是行善、施捨、禱告、禁食…，都不可故意叫人看見、知道，想得到

人的榮耀。（太 6:1-18） 

耶穌曾對法利賽人說：「你們是在人面前自稱為義的，你們的心，神卻知道。」

(路 16:15) 自稱為義，和因信稱義 (或被稱為義) 不同。自稱為義，只是自我的肯定，

孤芳自賞；因信稱義，卻是從神來的確認，肯定和讚賞。自稱為義的人不是存在於社會上

而已，他更也是存在於經常或固定上聖殿禱告、敬拜的人當中。這正是主設比喻，要人看

見和反省的真理。 

二、學習作自卑求恩的義人 (v.13) 

在聖殿的另外一個角落，是一個強烈的對比，那裡有一位許多猶太人瞧不起的稅

吏，他也來禱告，但是不敢進前，只是遠遠地站著。還有他也不敢抬頭挺胸的舉目仰望

神，只是懊悔、痛苦的捶著胸說一句話：『神啊，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！』雖然那是簡單

一句話，沒有“神啊，我感謝祢”幾個字眼，卻是道出了內心深處對神無盡的感恩。這句

簡單的禱告裡，我們有兩件可以學習的功課: 

第一、祈求神無盡恩典：所有蒙恩得救的罪人 (包括法利賽人)，都是站在神恩典

的地位上活的。在神面前，我們沒有可誇的，或有可誇的，就是誇自己的軟弱 (林後

12:1-10)。一個真正重生的人，知道自己活著的每一天，都是在向神支取祂無盡的恩典，

享受祂豐盛的恩典，並且讚美、述說神奇異恩典，為主作見證。詩人提醒自己的內心說：

我的心哪，你要稱頌耶和華，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(詩 103:2)。聖經記著說：「你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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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要靠律法稱義的，是與基督隔絕，從恩典中墜落了。」(加 5:4) 人甚麼時候又因為守

住律法而沾沾自喜，自己覺得靈命高人一等，這就是從恩典中墜落，要悔改的時候了。 

第二、不忘自我的本相：稅吏不敢靠近神的施恩寶座，因為他覺得不配，他沒有忘

記自己原來是罪人的本相。許多時候人信了主，日子久了，信仰也老化了，就當自己是頭

上有光圈的“聖人”。聖徒，實在是從罪惡的世界，分別出來的人；而不是高尚、完美、

無瑕疵的人。人不應該忘了本來的相貌。耶穌說祂來就是要來召罪人 (太 9:9-13；可

2:13-17；路 5:27-32)。罪人，就是帶罪又帶病的人。人心靈的病，如驕傲、自大、自

私、貪婪、淫念、嫉妒、虛榮等。若不是主寶血洗淨、塗抹、遮蓋，人就無義可言。 

三、成為上帝所讚賞的義人 (v.14) 

比喻的結束，主耶穌作了一個總結：「
 
我告訴你們，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為義

了。」我們注意到，兩個對比的人之間，有一個介係詞：比，這在翻譯上有「與…相較，

比…更，超過」的意思。神沒有直接否定法利賽人的“自義”，只是強調稅吏比法利賽人

更有義。之前法利賽人在神面前將稅吏比下去，現在神卻改變局勢，將稅吏提升，把法利

賽人比下去。我們發現，不論人是遇到不義的官 (路 18:1-8)，或不義的人 (路 18:9-

14)，在神都是有公義的。神的公義底下，有一個屬靈的原則，就是凡自高的，必降為

卑；自卑的，必升為高。人不用為自己申冤，也不用為自己去爭高低，神自有祂為人存留

的公義。 

今天從真理的應用上來看“法利賽人”，他就是沒有重生經歷的信徒。因為他的老

我生活型態 (脾氣、習慣) 沒改變；傲慢自大，嘲笑藐視人的態度沒改變；貪愛世界、追

逐錢財的心沒改變；悖逆抵擋神、公開反對神，抗拒聖靈的姿態沒改變。唯一改變的，恐

怕就是，受了洗，歸入基督，成為會友，也有洗禮證書。 

但是公道的說，法利賽人也不是沒有希望的未來 (太 3:8；約壹 1:9)。神的心意是

不願有一人沉淪，乃願人人都悔改 (彼後 3:9b)。法利賽人需要真正的認罪悔改，改變行

為、思想，並且要結出果子來，有聖靈的果子為憑據。若這樣，仍然是有神的恩典為人存

留。 

再從真理應用上來看“稅吏”這個角色，他可以說是有重生的信仰經歷。真正在聖

靈裡重生，就會有重生的生命跡象。我們從兩個稅吏生命被翻轉的見證就能得知。一個是

撒該，稅吏長 (路加福音 19:1-10)。當主耶穌一個愛的呼召臨到他，他就立刻帶來兩個

行動的改變。聖經說他就急忙從樹上下來，「歡歡喜喜地接待耶穌。」還有他主動對主

說：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，我若訛詐了誰，就還他四倍。」因為這樣，主耶穌

說：「今天救恩到了這家，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。 人子來，為要尋找、拯救失喪

的人。」“稅吏”不管過去名聲如何的敗壞，內心多麼自私貪婪，社交關係多麼不好，人

見人厭，沒人想和他交往，作朋友，主還是愛他，要拯救他，賜他新生命與新生活，這就

是恩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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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有一位稅吏，利未，又叫馬太，他一生更是被徹底的更新，給我們留下了榮神益

人的美好見證 (太 9:9-13; 可 2:13-17; 路 5:27-32）。他從坐在稅關上到跟從主到處跑 

(人生觀、世界觀、金錢觀-大翻轉)；他從沒有永恆價值的生活(整天收錢)，到進入更豐

盛、有意義的人生 (忠實記錄耶穌生平-寫福音書)；從身份卑賤、被人厭惡，到成為多人

的祝福 (影響好多周圍的稅吏和罪人親友)；他從虛有其表到名符其實 (利未，原是“連

結的”；馬太原是“耶和華的禮物”) 。主說祂在尋找像稅吏一樣失喪的人，使人在救恩

裡，能有全新的開始。 

多少時候，人也可能掉進去“法利賽人的義”。當我們探討法利賽人的問題，同時

也是在作個人的信仰反思。法利賽人的問題是，常常要在人前標榜信仰，但生活裡沒有表

裡一致的見證，言行彰顯不出神恩典下的義。在真實的信仰裡，神想要、看重、喜悅的

是:罪人生命的翻轉與更新 (非虛浮的外貌-故意做給人看)，生活的割捨與跟隨 (非世界

而是主-成為有影響力，領人歸主的門徒)，以及謙卑安靜的求告主 (非褒己損人的控訴-

而是認識自己的不完全，及在主裡的恩典)。 

耶穌告訴我們：「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，斷不能進天國。」(太

5:20) 我們要認真的想一想，自己看為美的信仰與生活，能不能反映出神的義？又我們的

生命能不能彰顯出神的榮耀來？期待我們彼此勉勵，作神喜悅的義人，好進入神為人預備

的天國。 


